
 

  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5週週通報 

教務處：                                                                      （108年 12月 6日） 
  賀! 「108 學年度臺北市師生鄉土歌謠大賽」合唱團榮獲北區優等。 
  賀! 「108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弦樂合奏榮獲北區甲等。    
  賀! 「108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小提琴獨奏國三丁張佑晟榮獲北區優等。 
  賀! 「108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鋼琴獨奏國二丙陳昀昀、國二丁楊芯寧榮獲北區甲等。   
  賀! 「108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大提琴獨奏國二丁楊芯寧、國一甲楊芯瑀、盧怡芮榮獲北區甲等。 
◎教學組： 
一、12月 9日(一)早自習請將「第二次段考後補救教學同意書」回條交導師。下午網路公告各年級開班情形。 
◎註冊組： 
一、12月 6日(五)高三英聽第二次測驗公布考場，14日(六)測驗。 
◎實研組： 
一、國中本位課程： 

日期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一戊 國一己 國一庚 

12月 10日(二) 補課 補課 長榮海事博物館 長榮海事博物館 鞦韆陀螺 翻身板 補課 

日期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二戊 國二己 國二庚 

12月 11日(三) 環境教育講座(郭兆偉老師) 
(1)「翻身板」請學生準備釘書機(針)、膠水、剪刀、直尺、色筆。      (2)「鞦韆陀螺」請學生準備塑膠飲料空罐一個(約 600mL)、尺、剪刀(美工刀)。 

 

(外語中心) 

 
◎外語中心： 
一、109年 1月 16日(四)前，欲參加教育局「臺北市 109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徵選者，請備齊審查資料交至外語中心。 
   (詳細交換學生計畫與說明會請見右側 QR Code) 
二、12月 16日(一)國二第四次單元考，請同學用心準備、認真應試。 
三、12月 16日(一)前，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讀報名一日考，考試日期為 2月 8日(六)，請同學利用週末在家登入 GEPT全民英檢網:點我報名測驗-->選擇團體 
    報名-->輸入團體代碼(411303)-->輸入資料-->信用卡或超商繳費。已加入會員者可直接報名;尚未加入會員者需先加入會員。 
    確認報名成功,請洽 02-23697127 LTTC 張小姐。已經通過初級初試的同學，可於 2020年 2月 25日(二)至 3月 5日(四)報名中級複試(說寫)。 
  1.通過英檢的同學可憑成績單至外語中心兌換藍單。獎勵辦法如下： 
四、12月 20日(五)國一第四次單元考，請同學用心準備、認真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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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一、維護學生升學權益，每學期須完成服務時數(國中部六小時；高中部八小時)。 
◎學生事務組： 
一、12月 7日(六)08：30～11：30實施第 5次愛校服務，請同學穿著整齊運動服於 08：30至階梯教室集合；另改過銷過及服務學習同學請事先至學務處登記。 
◎體育組： 
一、12月 13日(五)前，請體育常識缺考同學至體育組完成補考。 
二、12月 14日(六)13:40～15:40【華興棒球 50週年慶暨北華興南美和 OB聯誼賽】歡迎師生及家長參觀。(學校內不開放停車，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校) 
◎衛生組： 
一、原 11月 29日(五)流感疫苗接種改至 12月 21日(六)。(依教育局來文辦理) 
二、為避免群聚感染，如有流感(A感、B感)、腸病毒、水痘、結膜炎、疥瘡、登革熱等流行性傳染疾病，請戴口罩立即就醫，於家中靜養(自主健康管理)，並 
    請通報衛生組。 
◎交通組： 
一、搭乘 108-2學期學生交通專車需求調查於 108年 11月 25日起至 109年 1月 1日(含)間實施。由於預定車位涉及價金交付之契約約束，至登記截止日後，除 
    住宿異動及重大傷病等 2項因素外，一律不予受理新增、異動或臨搭事宜，以避免專車資源浪費或不足，惠請學生與家長知悉以免爭議，實施時期程如下表： 

時間               班級 高一甲 高一乙 高二甲 高二乙 高三甲 高三乙 
資訊科技 統一於 11/25至 12/4資訊科技或線上課程中實施 

時間               班級 國一甲 國一丁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戊 國一己 國一庚 
早自習 11/26 11/27 11/28 11/29 12/3 12/4 12/10 

時間               班級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二戊 國二己 國二庚 
早自習 12/11 12/12 12/13 12/17 12/18 12/19 12/13（班會） 

時間               班級 國三甲 國三乙 國三丙 國三丁 國三戊 國三己 國三庚 
早自習 12/20 12/27（班會） 12/24 12/25 12/26 12/27 12/31 

        

二、乘坐學生交通專車在下車前即應主動告知司機下車需求，以免錯過下車時機，另請確實依照乘車證標示之乘車狀況上車，切勿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違規搭乘， 
    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益，若經查獲違搭者，一律依校規嚴懲。 
三、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逾 15分鐘），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人為一組，共乘計程車上學。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班外， 
    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墊)款，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 

輔導室：   (輔導室四) 
一、12月 5日(四)國二生命教育講座，講題為「談困境對於生命的意義」，講師為郭國慶老師。請國二同學完成講座心得或完成下列反思問題 
   (抄題並詳答)。 
  1.老師分享到身體的限制不能限制生命的價值，你可以發展你的專長，你認為你的專長或獨特的地方是什麼？你可以如何發展？ (至少 100字) 
二、12月 8日(日)凱歌堂獻詩活動由國一乙第三組同學前往，邀請家長陪同參與。 
三、12月 17日(二)華興信望愛團契「聖誕節特別活動─愛在聖誕節」於 17:00~18:00在中正樓，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輔導室報名參加。 
四、寒假大學營隊訊息已公告於輔導室「營隊活動」網站或掃描 QR-Code 查詢，歡迎高一、二同學踴躍參加。 

 

五、國二各班同學下週開始進行「家人職業訪談報告」，內容請參考學生生涯檔案第 28頁，請家長協助完成(28頁電子檔請掃描 QR Code)。   (輔導室五) 
六、請國三各班同學：(1)完成學生生涯檔案第 33頁。(2)準備繳交「高中職五專探索報告」，內容需介紹學校特色、制服、交通方式、關心問題 
    Q&A。繳交方式：書面、隨身碟、Email、LINE。 
七、臺北市國中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七年級家長帳號」已建置完成，請家長利用帳號密碼登入填寫「家長的話」。帳號－父親：D+孩子身分證 
    字號，帳號－母親：M+孩子身分證字號，密碼皆為孩子的學號。無法登入的家長，請與輔導室蔡欣耘老師聯絡，校內分機為 251。 

 總務處： 

一、學校於聖誕節前向「熊米屋愛心工作坊」訂製的聖誕蛋糕禮盒，將於 12月 21日(六)分送所有國、高三畢業班同學每人一盒，帶回與家人分享。 
二、學校營養午餐重點工作： 
  1.辦理有機蔬菜申購，於每週二供餐實施。 
  2.落實 3章一 Q政策，選用有機、台灣優良農產品、CAS生鮮食材安全標章或具有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code產品。 
  3.強化餐飲衛生自主管理，落實食材驗收及「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登錄作業。 
  4.落實源頭把關，確保生鮮食材穩定安全供應，杜絕黑心食品進入校園。 
  5.每月主菜使用生鮮肉品配比調整為：國產 CAS豬肉 5、海鮮 2、牛肉(澳洲進口)2、CAS雞肉 1，以每月 20餐比，國產生鮮豬肉約佔 10餐。6.營養午餐定量 
    打菜宣導「飯：菜：肉的體積比為三：二：一」，調配學生所需的量，飯約滿滿一碗，青菜至少滿滿一菜瓢，肉類雞腿一根或豬排一塊、魚排一片，湯料約 
    三分之一碗。 

夜導處： 
一、夜導處相關老師聯繫電話 

夜導處 業務及督導 學校電話：2831-6834 手機號碼 
         應復興主任            晚自習及住宿督導 白天 270晚間 260 0970-519-063 
         李貴君組長(課輔組)            美齡樓晚自習督導 夜間 260  
         王榮祿組長(住宿組)            男宿六樓【國中一年級】 白天 268夜間 263 0953-214-055 
         許昭亞老師            男宿五樓【國中二年級】 夜間 266 0952-455-335 
         毛建國老師            男宿四樓【國中三年級】 夜間 262 0928-626-918 
         吳天飛老師            男宿三樓【高中學生】 夜間 267 0986-796-949 
         陳秀羽老師            女宿一樓【國中一、二年級】 夜間 265 0919-955-116 
         侯德容老師            女宿三樓【國中三年級及高中部】 夜間 264 0953-671-266 

    

二、住宿生或晚自習通勤生晚自習請假離校，如家長以電話告知導師者，務必請學生完成粉紅色假單填寫並交至四樓夜導處辦公室。請假手續不完備者(未送至 
    夜導核章者)，仍依校規簽處，提醒家長留意。 
三、天氣漸寒，住宿生未攜帶厚棉被到宿舍者，請記得帶來；禦寒衣物也請攜帶到校，手套及圍巾亦可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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